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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將修訂「信託總約定書」，並自民國 113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若您對修訂之條款有異議，

請於生效日前通知本行，並配合本行辦理終止前開契約及贖回手續等相關事宜；倘您未於生

效日前表示異議，仍繼續與本行進行特定金錢信託業務往來，則視為您已同意本次修訂內容。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撥冗閱讀如下對照表，若您有任何疑義請洽各分行理財專員。 

瑞興銀行「信託總約定書」修訂對照表 

 生效日:113 年 2 月 1 日 

信託總約定書 

「附錄二」   個人資料告知書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表 

一、特定目的說明 

業務 

類別 

業務特定 

目的及代號 

共通特定 

目的及代號 

（一） 

022 (略) 

036  

067  

082  

112  

181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 

（略） 

（二） 

022 (略) 

067  

082  

088  

106  

111  

126  

154  

181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 

（三） 

022 (略) 

036  

082  

088  

106  

154  

181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 

（四） 

044 (略) 

082  

088  

106  

111  

154  

181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目

附表 

一、特定目的說明 

業務 

類別 

業務特定 

目的及代號 

共通特定 

目的及代號 

（一） 

022 (略) 

036  

067  

082  

112  

(略) 

 

 

 

 

 

 

 

 

 

 

 

 

 

 

 

 

 

 

 

 

 

 

 

 

 

 

 

 

 

 

 

 

 

 

（二） 

022 (略) 

067  

082  

088  

106  

111  

126  

154  

（三） 

022 (略) 

036  

082  

088  

106  

154  

（四） 

044 (略) 

082  

088  

106  

111  

154  

（五） 

022 (略) 

036  

044  

068  

082  

094  

166  
 

於各業務類別之

業務特定目的及

代號新增「181 其

他經營合於營業

登記項目或組織

章程所定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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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總約定書 

「附錄二」   個人資料告知書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 

（五） 

022 (略) 

036  

044  

068  

082  

094  

166  

181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 
 

 

 

 

 


